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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常州市医疗保障局武进分局上线“政风热线”，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培根，副局长秦羽，常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武进分中心主任裴利军，就医保

经办服务下沉、今年医疗救助对象的报销待遇情况、长期护理险等回答提问。

现在社区也可以办理异地就医，那么具体可以办理哪
些业务呢？

近年来，国家明确
提出要大力推进医保经办服
务下沉，方便群众。医保部门
从 2021 年起开始大力推广
“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截至目前，我区已经完成 1
个省级示范点、13个市级示
范点。范围包括全区所有的
10个镇级便民服务中心和南
夏墅大学新村三社区、南夏
墅三河村、牛塘镇卢家巷村、
牛塘镇丫河村 4个村级医保
便民服务站。

今年，我区在新建 2个
“15 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
示范点的同时，进一步推进
医保公共服务进村入户。根
据《2023年度常州市医保公
共服务建设实施方案》安排，

高质量推进村（社区）医保服
务点建设，确保在 12月上旬
前完成村（社区）服务点全覆
盖，所有的这些村（社区）都
将严格按照《江苏省村（社
区）医保公共服务点基本建
设标准（试行》的要求，提供
“2+13”服务，即直接办理城
乡居民参保登记和参保人员
参保信息查询，同时为医保
个人账户查询、参保缴费历
史记录查询、长期异地居住
人员备案线上申请、临时外
出就医人员备案线上申请、
异地就医备案信息查询、家
庭共济账户绑定、家庭共济
账户解绑、门诊费用报销线
上申请等 13 项业务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

问：

答：

今年医疗救助对象的报销待遇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对救助对象在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保
政策范围内的门诊和住院
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支付后，个人
自付医疗费用给予救助，具
体为：门诊、住院、双通道单
独支付药品、特定病药品给
予 80%比例救助（其中特困
供养人员、困境儿童中的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给
予 100%比例救助），普通门
诊救助限额 1 万元；住院、
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
双通道单独支付药品、特定
病药品等共用救助限额 20
万元。

另外对医疗救助对象再
实施倾斜救助。医疗救助对
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
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门诊和

住院等医疗费用，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
制度保障后个人实际自付费
用超过 1万元部分，再给予
倾斜救助。具体为：一个年度
内个人实际自付医疗费用在
1 万元至 5 万元以内的，给
予 50%救助；超过 5 万元以
上部分，给予 70%救助。
去年，医疗救助对象的

门诊救助最高限额为 1000
元；住院、门诊慢性病和特
定病（不包括双通道单独支
付药品和特定病药品费用）
的最高支付限额为 15 万
元。今年的救助待遇与去年
相比，不仅最高支付限额有
所提高，而且救助范围进一
步扩大，囊括了双通道单独
支付药品和特定病药品，还
额外增设了倾斜救助待遇。

问：

答：

构建医疗保障体系
为广大群众撑起“保护伞”

下一步，武进医保部
门将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医
保局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年
度工作目标，咬紧时序进度，深
挖工作潜能，确保高质量完成
目标任务，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持续做好基本医保参
保扩面工作。10 月 1 日起，
2024年度武进区居民医保（含
长护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正式
启动，符合参保条件的群众可参
照今年缴费标准踊跃参保。

二是继续深化“15分钟医
保服务圈”建设。全面启动非
建制镇医保服务网点建设，积
极推动医保基本公共服务下
沉，接通医保服务群众“最后一

步路”，确保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医保服
务。
三是稳步推进长期护理

险工作。将进一步加强技能培
训和稽核考察力度，全面挤压
长护险水分，切实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的满意度。同时和卫健
部门通力配合，落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和家庭病床制度。

四是助推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政策落实。将进一步扩展异
地就医定点零售药店数量，落
实好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承诺制
备案、多地备案政策，以放开异
地急诊备案为工作突破点，确
保群众在异乡更有“医靠”。

五是持续推进医保信息
化建设。将继续推进所有二、
三级医院完成信用就医、江苏
医保云接入，参保用户可通过
下载“江苏医保云”App开通
医保电子凭证服务功能，申领
激活后能领取个人专属的“医
保二维码”，只需“扫一扫”即可
实现挂号、就诊、购药、支付等
“一码通行”。

六是严格规范医保基金
监管。按照《2023年常州市医
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工作计
划》部署，武进医保部门将继续
保持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高
压态势，高质量完成全区定点
医药机构全覆盖检查任务。

答：

医疗保障关系到千家万户，接下来，武进医保分局还将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让群众得到更
好的医疗保障服务？
问：

答：

问：

为贯彻落实国家、
省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
我市长护险失能评估工作，自
今年 10月 1日起，我市全面
实施应用国家长期护理失能
等级评估标准开展长护险失
能评估工作，执行国家的评估
指标及评估结果。

执行国家《评估标准》，参
保人员因疾病导致失能的，需
提供以下与失能发生相关疾
病的病历等材料：

1．失能相关疾病的病历
资料，病史满 6 个月，且病情
已基本稳定。病历资料包括有
效的医学诊断证明、门诊病
历、病理报告、手术记录、出院
小结、主要检查报告等材料。

2. 认知能力或感知觉与

沟通能力重度受损或影响失
能等级的，参保人员需提供以
下材料中的一种，如不能提供
则按《评估标准》中《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评估表》得分确定失
能等级：
（1）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

经、精神、眼科、耳鼻喉科医师
出具的有认知功能或感知觉
与沟通功能中度、重度受损的
相关疾病医学诊断证明及检
查资料；
（2）具有一、二级智力残

疾证；
（3）具有一、二级视力盲

和一、二级听力残疾证；
（4）其他认知功能或感知

觉与沟通功能中度、重度受损
的佐证材料。

按照平稳过渡原则，做好
原《市评估标准》和国家《评估
标准》的衔接切换工作，对
2023 年 10 月 1 日前已评估
为中度、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
首次期末评估过程中向医保经
办机构提出复评申请的，可按
市评估标准复评。按《市评估标
准》评估结论改变的得主费用
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 200
元 /次的标准支付，结论未改
变的复评费用由参保人员承
担。

另外，在评估结果公示环
节，在原来的线上公示的同时
增加了线下公示，公示地为拟
评定为失能人员常住地所在社
区或者自然村（组），公示期仍
为 7天。

今年以来长期护理险是否有新的政策调整或变化？

区医保窗口业务办理

村民在湟里镇东安村办理医保业务


